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承诺书

为严格遵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本店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1. 严格遵守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省、市、区通告要求，依法取得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，在许可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。

2. 不从非法渠道采购、销售非法、假冒伪劣、过期变质或超标违禁的烟花爆竹；

3. 不向无监护人带领的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，主动向消费者宣传安全燃放常识；

4.严格遵守“两关闭”“三严禁”相关规定，实行专店、专人销售，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，从业人员经安全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；

5.经营场所内严禁明火，醒目位置张贴“严禁烟火”等安全警示标志，配备足量有效消防器材，从业人员熟练掌握使用方法；

6. 制定现场处置方案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若发生安全事故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，抢救伤员、控制事态，并按规定上报有关部门。

7.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到期后7日内我店将未销售完的烟花爆竹按原进货渠道退回原批发企业，并将零售许可证交回上党区应急管理局。
本经营户若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，接受监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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